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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特瑞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bookmark: 项目名称]你公司报送的年产10万吨高端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项目编码：2104-500233-04-01- 394900）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我局原则上同意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635 719127）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拟在忠县工业园区乌杨组团规划区范围内，利用购置重庆君盟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已建厂房（B4-2/01 地块）与重庆进梦铝业有限公司地块（B3-1/01 地块）扩建年产10万吨高端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扩建项目总占地面积100亩（约 66667m2），扩建后全厂磷酸铁锂电池材料产能为 15 万t/a。项目总投资为15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2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8%。
二、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必须认真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施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重点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应严格执行《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要求，采用符合标准的环保型装修材料，减少挥发性有机废气物质对环境的污染，散装水泥作业以及材料安装等过程采用洒水抑尘或遮挡措施，减轻粉尘扩散。运营期投料工序产生的粉尘（G1）通过3套布袋除尘器收集处理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标准限值后，分别经3根（13#、20#、27#）不低于26m高的排气筒排放；喷雾干燥工序产生的燃烧烟气和粉尘 (喷雾干燥废气G2)通过覆膜布袋收料系统处理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标准限值后，分别经14根（14-17#、21-24#、28-33#）不低于26m高的排气筒排放；保护烧结工序产生的烧结废气（G3）通过管道收集引至含氨废气处理系统处理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标准限值后，氨气达《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后，经3根（18#、25#、34#）不低于26m高的排气筒排放；机械破碎及收料包装工序产生的废气(收料废气G4)通过覆膜布袋收料系统处理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标准限值后，经 3根（19#、26#、35#）不低于26m高的排气筒排放；食堂餐饮油烟废气，经集气罩+油烟净化器收集处理后经烟道达《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859-2018）标准限值后排放。车间产生的无组织颗粒物应采取洒水抑尘、半敞开式堆场等措施控制。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废水依托厂区已建生化池处理后达标排放。运营期球磨清洗工序产生废水直接作为浆料用泵输送至喷雾干燥工序干燥后进入下一步生产环节，不外排。软水制备工序产生的废水、地面清洗及员工洗手废水依托西侧地块已建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达《电子工业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31-2020）标准限值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北侧地块生活废水以及循环冷却废水通过北侧生化池处理达《电子工业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31-2020）标准限值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南侧地块生活废水以及食堂废水经隔油器处理后，进入南侧生化池处理达《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31-2020）（动植物油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排放标准）标准限值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北侧试验废液应按危废管理，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三）严格落实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拟建项目应采取分区防渗，其中各生产厂房（F车间、G车间、H车间、J车间）为一般防渗区，防渗性能应与1.5m厚粘土层（渗透系数1.0×10-7cm/s）等效或参照GB18598执行。危废暂存间和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收集管、管沟等为重点防渗区，危废暂存间室内地面与裙角采用耐腐蚀硬化处理，储存区周边设置围堰收集渗漏液，废水收集管应以管廊或管沟的形式铺设，管沟以及污水处理站区域所有池体全部进行防腐、防渗和防漏处理。在厂区南侧地块设置1个监控井，定期开展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建立地下水环境管理体系，防止地下水污染。
1. 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选用低噪声作业机具，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格落实《重庆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文明施工。营运期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并采取隔音、减振、消声等防治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
厂区西侧新建一座占地面积不低于1000m2一般固废暂存间，拟建项目产生的废包装材料、废制氮吸收剂、废膜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存放于暂存间，定期交厂家回收处理。厂区西侧新建一座占地面积不低于200m2的危废暂存间，危险废物实行分类收集、分区存放，用标签明示危险废物种类，在堆放场地处设置标志标牌，落实“四防”要求，废机油、废检测样品等危险废物收集储存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危险废物转运过程中落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生活垃圾定期交环卫部门处置。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应进行鉴定，按相关要求进行处置、管理。
（六）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拟建项目的工程设计、建设和管理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范和要求，加强环境风险防范管理，编制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和应急预案，建立风险防范制度，落实应急人员和应急装备，做好应急演练工作。
1. 严格执行排污总量控制
拟建项目污染物总量控制建议指标为：扩建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为：颗粒物101.338吨/年、二氧化硫4.553吨/年、氮氧化物64.681吨/年、氨10.594吨/年；水污染物排量为：化学需氧量7.40 吨，五日生化需氧量1.48吨/年、悬浮物1.48吨/年、氨氮 0.74吨、石油类0.148吨/年、动植物油0.148吨/年、总磷0.074吨/年；一般工业固废处理量：1097.26吨/年；危险废物处理量：11.3吨/年。
按照相关规定，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项目投入运行前，应依据有关规定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排污许可，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自主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验收等相关信息。
四、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请忠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忠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该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忠县生态环境局（盖章）
2021年12月6日



  






[bookmark: _Hlt133037171][bookmark: _Hlt133035560]抄  送：忠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忠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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